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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对航空业影响追踪 

作者：王舒丨朱俊丨丁毅丨张鑫凤丨孙贇嘉 

中美之间的关税摩擦持续升级，已对中国航空业产生深远影响。在我们于 2025 年 4 月 5 日发布的《中

国对美“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对航空相关贸易及租赁交易的影响》一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首轮关税反制政

策对航空领域的潜在影响。此后，中美之间又经历了多轮新的关税措施交锋，中方也就部分加征关税政策进

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及实施细则。 

本文将结合最新政策进展，介绍我们上一篇文章发布以来的重要更新，并就相关措施对航空业可能产生

的实务影响提出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我们仍将继续关注中美关税摩擦的后续进展，并持续进行更新。 

一、中美关税交锋情况更新 

（一）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对中国的首轮报复性关税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 

美东时间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出口商品进一步征收高达 34%的“对等关税”。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在 2025 年 4 月 4 日连续发布关税、出口管制、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多项反制措施。 

其中，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同日发布的《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4 号，以下简称“《4 号公告》”），决定自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起，对

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34%关税。 

（二） 2025 年 4 月 9 日：美国第二轮报复性关税加征以及中国反制关税的升级 

作为对中方反制关税的报复，美国于 4 月 9 日对中国商品加征了额外 50%的关税。至此，特朗普

政府在其第二任期期间对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实施的新关税税率已达到 104%。 

针对美国额外加征的 50%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 2025 年 4 月 9 日晚发布了《关于调整对

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关税措施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5 号，以下简称“《5 号公告》”）。根据

该公告，自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起，《4 号公告》项下的关税税率将从 34%调整为 84%，其他

事项均按照《4 号公告》执行。 

（三） 2025 年 4 月 10 日：美国第三轮报复性关税加征，及中国的回应措施 

作为对中方进一步提高反制措施关税税率的报复，美国东部时间 4 月 9 日下午，特朗普宣布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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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125%，立即生效。 

4 月 10 日，特朗普政府澄清以“对等关税”为名对中国征收的 125%关税不包括 2025 年 2 月和 3

月以芬太尼为由向中国额外加征的 20%关税。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中国输美商品的累计加征关

税税率达到 145%。 

作为回应，2025 年 4 月 11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措施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6 号，以下简称“《6 号公告》”），决定自 2025 年 4 月 12 日

起，将《5 号公告》所规定的加征关税税率由 84%上调至 125%。公告同时指出，鉴于当前关税水平下，

美国输华商品已基本失去市场接受可能性，若美方继续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回应。 

据此，即使美国下一步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货物应不会再继续加征关税。 

二、《海关公告第 58 号》的适用和影响评估 

对于《4 号公告》以及《5 号公告》加征的关税如何适用，2025 年 4 月 9 日晚，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关

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有关执行事项的公告》（2025 年第 58 号公告，以下简称“《海关公

告第 58 号》”），就反制关税适用相关问题进行了澄清。 

（一） 加征税率的适用判断节点 

根据《海关公告第 58 号》，判断加征税率适用的节点为“申报进口”的时间。 

对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起申报进口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货物，将适用加征关税。 

（二） 进一步明确和现行关税税率的适用关系 

《海关公告第 58 号》进一步明确，此次加征关税系在现行征税方式和适用税率（包括最惠国税率

或暂定税率与已实施的加征税率之和）的基础上额外加征。因此，适用于飞机、发动机及航材的总税率

将为现行适用税率与本次加征税率的合计。 

以原产于美国的航空器为例： 

 对于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空载重量在 15 吨以上、45 吨及以下），适用的综合税率将达 130%； 

 对于特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空载重量超过 45 吨），适用的综合税率将达 126%。 

（三） 细化“在途货物”的认定以及申请不加征关税的细节 

中方加征关税已自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起正式实施。对于已采购的原产于美国的飞机、

发动机以及航材而言，受运输周期及销售安排影响，其可能无法在上述时间前完成进口申报，从而面临

被征收新增关税的风险。 

对此，《4 号公告》已明确，对于货物在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之前从启运地启运，并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至 2025 年 5 月 13 日 24 时进口的，不加征本轮加征的关税。 

针对“在途货物”，《海关公告第 58 号》进一步澄清了如下事项： 

1. 需依据申请不加征 

进口企业必须在进口申报时提交申请，才能免征在途货物的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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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口申报时间 

进口企业负责核实相关货物的运输状态，并且应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后，方可进行进

口申报。 

3. 途径多地运输的启运日期判断 

关于启运日期，进口企业必须报告货物从中国境外第一个装运口岸启运的日期，且该日期必须早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 

4. 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进口的货物不加征政策 

对于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进口的货物，或者从上述区域外的加工贸易保税进口货物

内销，以及其他没有实际跨境移动的货物（例如，已经存储在上述保税区域或场所的发动机或航材），

只要符合在途货物的条件，仍可申请免征加征关税。 

此类货物必须在 2025 年 5 月 13 日 24 时之前申报内销进口，进口企业还必须在随附单据栏目上传

相关证明文件，以证明货物的运输细节（包括启运地、启运时间以及从中国境外到入境地点的运输路

线）。 

我们理解，该项不加征政策对已通过保税方式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如保税区、

自贸试验区、保税仓库等）的飞机、发动机及航材构成一定利好。对于此类资产，政策实际提供了一定

的“窗口期”安排，如相关主体拟以进口内销或租赁等方式在境内处置相关资产的，可在 2025 年 5 月

13 日 24 时之前完成申报进口，并申请不适用本次加征关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加税带来的成本压

力。 

5. 澄清了加工贸易项下进口原产于美国的货物的保税政策 

《海关公告第 58 号》一方面明确加工贸易的保税政策不变，同时明确以下不同类型加工贸易的政

策适用细节： 

类型 原货物进入方式 货物范围 自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01 起的处理要求 

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内 

保税进口 经加工后的成品  成品不得保税流转 

 如内销，需按全部保税料件申报征税 

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外 

保税进口 经加工后的成品 

（含副产品、残次品） 

 不得保税流转，需出口离境或内销 

 如内销，按全部保税料件申报征税（含

残次品，不含副产品） 

根据上述规定，涉及原产于美国的货物的加工贸易的保税流转将受到实质影响。 

保税流转包括在“保税”状态下的跨企业/区域流动，其典型形式包括：不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

间的货物调拨、保税加工企业之间的料件或半成品转移、保税仓库及保税物流中心之间的调拨、同一企

业不同地区保税工厂间的内部流转，以及跨企业的委托加工。 

该等保税流转限制将可能对涉及跨保税区的原产于美国飞机、发动机的保税租赁交付，以及需要跨

保税区或保税区内跨企业的发动机以及航材维修以及再制造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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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口企业承诺 

在申请免征关税时，进口企业还必须在进口申报时作出以下特别声明：“本单位承诺，已核实进口

货物符合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4 号第三条规定的情形，申请不加征本次加征的关税。本单位对申报内

容及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加征关税对港澳地区的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

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独关税区，维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 

目前国务院发布的各加征关税公告均未声明加征关税扩展适用于港澳。因此，我们理解，本轮加税措施

原则上不适用于香港地区或澳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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